淄博高新区第四小学学生资助申请指南
（申报流程及提供的材料）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上级文件要求，通过召开资助专题会议，介绍并传达上级文件要求及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程序和需注意的问题等。
1.填写申请表
通过资助政策宣传，学生个人提出申请，班级认定评议小组组织需要申请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同时负责收集资料。
2.家访记录表
班主任对班级民主评议小组评出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入户家访，并将入户家访的材料、照片等以级部为单位交德育处存档。
3.认定量化分值表
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指导学生认真、详实填写淄博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分值量化表，认定指标综合评分，填写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汇总表里的量化分值一览。
4.根据淄博市认定标准测算表，义务段认定标准：
(一)认定标准计算公式
A.档最高线计算公式=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x3+最高就学费用) /3x (1+2021年较2020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
B.档最高线计算公式=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低保边缘的标准) x3+最低就学费用) /3x (1+2021年较2020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C.档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低保边缘的标准)以下。
义务教育段的就学费用按9个月计算。

（二）义务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如下：
义务段城市人均（元/月），A档.1650元（含）-1450元（不含）；B档.1450元（含）-1320元（不含）；C档.1320元（含）以下。义务农村人均（元/年），A档.1.7万（含）-1.53万（不含）；B档.1.53万（含）-1.36万（不含）；C档.1.36万（含）以下。同时根据义务段认定标准，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困难档次，报级部认定工作小组进行审核。
5.委托授权书
本人及其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保证，本人提交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材料中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完整。申请人及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签字（按捺指纹）。
6.民主评议
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淄博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分值量化表》和《淄博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记录表》，按照《淄博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的通知(淄教计字〔2019〕11号），并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以及影响其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情况，认真进行评议，确定本班各档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报级部认定工作组进行审核。
7.认真审核
级部认定小组汇总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果，结合评议结果以及申请材料、认定标准、认定指标综合得分、家访材料，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初步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档次。级部认定小组审核通过后，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确定名单后报学校领导小组审核。

8.严格公示
经学校领导认定工作小组审核通过后，学校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并留存公示照片备案。
9.及时汇总
德育处负责汇总级部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的《淄博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淄博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分值量化表》和《淄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访记录表》，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学校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并按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10.按时上报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公示情况复核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后，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报告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计表纸质材料和电子稿上交上级主管部门。
11.认真做好特殊困难群体信息比对和资助系统录入工作
（一）淄博市大数据比对平台
每年9月初把在校在籍学生的信息导入淄博市大数据比对平台，学校自行进行比对，所有困难学生列位资助对象。确保特殊困难学生一个不漏。
（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加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录入工作，及时、准确、完成系统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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